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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而浦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惠而浦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国

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国元证券” ）《关于更换保荐代表

人的函》。国元证券作为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，

原指派胡司刚先生和林仕奎先生为公司保荐代表人，现由于胡司刚先

生工作变动，不再继续担任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

导的保荐代表人，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保荐工作的有序进行，国元证

券委派姚成先生接替胡司刚先生履行持续督导工作。  

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，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

林仕奎先生和姚成先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惠而浦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20 日 

 

 

 



附：姚成先生简历 

姚成先生，保荐代表人。曾负责或主要参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

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、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已更名

为惠而浦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）2013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、

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、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

公司 IPO项目、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。 


